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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京科转发〔2026〕55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已正式印发。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本市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机制要求，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成一批高质量概念验证平台，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制定本指引。
二、主要内容
《工作指引》明确提出了概念验证平台功能定位、建设导向、建设条件、组织实施和政策支持等五大方面内容。
1.功能定位
强调概念验证平台立足科技成果转化早期关键环节，以技术验证和商业验证为核心功能，以提升早期科技成果技术成熟度、降低市场化风险、增强社会资本吸引力、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为目标。
2.建设导向
一是领域布局，围绕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方向，聚焦细分领域，深耕垂直赛道。二是分类指引，注重发挥各类主体优势，研发单位、科技领军企业、孵化器、专业园区、独立法人实体等结合自身优势开展验证服务。三是空间布局，注重与区域主导产业紧密结合，向重点产业集聚区布局。四是服务能力，强调技术验证、商业验证和支撑服务等能力提升。
3.建设条件
一是主体应为开展、服务科技创新活动的企业、研发单位等创新主体，具备持续稳定运营能力。二是具备专用场地和可用于概念验证的研发和实验平台，满足概念验证服务需要。三是具有一支专业化、分工合理的团队，平台负责人具有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工作经验，团队成员具备研发、实验、检测、设计、工程、制造、技术研判、项目管理等相关专业能力，其中技术经理人占比不少于50%。四是具备项目储备库，有稳定的概念验证项目来源。五是具备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六是具有筹措资金的能力，能够为项目后期提供融资支持服务。七是具有健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管理制度等运营机制。
4.组织实施
一是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负责北京市概念验证平台的规划布局、定期评估、动态调整，助力平台补齐短板、提质增效。二是建设主体需建立健全运营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提供必要条件保障，承担主体责任。
5.政策支持
一是加强高精尖产业平台建设，构建多元协同的服务体系。二是提升平台能力，支持平台建立专业化技术验证、商业验证等服务能力，利用数智化手段提升验证效率。三是支持平台自建项目库、挖掘源头成果资源，推动项目转化落地。四是强化配套支持，支持平台建立验证风险分担机制，加强技术经理人培养，开放应用场景。
三、《工作指引》特点
第一，坚持规范引导，明确平台建设的基本标准。《工作指引》立足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实际，围绕功能定位、建设导向、建设条件、组织实施和政策支持等内容，系统明确平台“是什么、怎么建、如何管”的基本要求，为各类主体开展平台建设提供统一依据，推动平台建设更加规范有序。
第二，坚持分类指引，增强不同主体建设的适配性。《工作指引》充分考虑研发单位、科技领军企业、孵化器、专业园区及独立法人实体等不同主体的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分类提出建设方向和服务要求，引导各类主体立足自身优势，差异化开展概念验证平台建设，提升平台布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三，坚持系统布局，强化平台建设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工作指引》围绕领域布局、空间布局和服务能力建设等方面，推动平台在人才、技术、资本、场景等要素配置上协同发力，促进形成定位清晰、功能完善、衔接顺畅的概念验证平台建设体系。
https://kw.beijing.gov.cn/zwgk/zcjd/202604/t20260414_4581571.html


 2 / 2

